
西安市阎良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填报单位：西安市阎良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序号
	违法行为类型
	不予行政处罚的适用条件

（同时符合所有条件）
	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

	1
	转让户外广告设置权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1.首次被发现；
2.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转让户外广告设置权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由户外广告设置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逾期不补办的，吊销《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对转让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
	未在五平方米以上的户外广告设施上标明《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号或者户外广告设施空置超过二十日未发布公益广告
	1.首次被发现；

2.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未在五平方米以上的户外广告设施上标明《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号或者户外广告设施空置超过二十日未发布公益广告的，由城市管理部门对设置权人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3
	机动车污损不洁
	1.首次被发现；

2.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污损不洁的，责令改正，并处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4
	司乘人员沿途抛撒杂物
	1.首次被发现；

2.现场立即自行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司乘人员沿途抛撒杂物的，责令改正，并处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5
	将垃圾抛撒在垃圾收集器外
	1.首次被发现；

2.现场立即自行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将垃圾抛撒在垃圾收集容器外的，责令改正，并处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6
	对垃圾收集容器不密闭、乱摆乱放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垃圾收集容器不密闭、乱摆乱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7
	乱丢瓜皮、果核、烟头、纸屑、口香糖、饮料瓶、包装袋等废弃物
	1.首次被发现；

2.现场立即自行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乱丢瓜皮、果核、烟头、纸屑、口香糖、饮料瓶、包装袋等废弃物，处以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8
	未及时清理犬只排泄物的粪便，污染市容环境卫生
	1.首次被发现；

2.现场立即自行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西安市限制养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未及时清理犬只排泄物的粪便，污染市容环境卫生，责令清除污物，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9
	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
	1.首次被发现；

2.现场立即自行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西安市控制吸烟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的，由控制吸烟监督管理部门对吸烟者给予警告，并处十元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0
	对在城市主要街道、文物园林景点、城市广场等场所，流动收购废旧物品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条第（九）项在城市主要街道、文物园林景点、城市广场等场所，流动收购废品物品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1
	对停车场、点的环境卫生不符合规定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八）项停车场、点的环境卫生不符合规定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2
	对不履行清扫保洁责任，街道、公共厕所清扫保洁不符合要求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不履行清扫保洁责任，街道、公共厕所清扫保洁不符合要求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3
	对抛撒、焚烧纸钱冥币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五）项规定，在城市道路、广场抛撒、焚烧纸钱冥票的，责令改正并处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4
	对随地吐痰、便溺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    

规定，随地吐痰、便溺的，处以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5
	对特定行业经营者未遵守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从事车辆清洗维修、废品收购等行业的经营者，未保持经营场所周边的环境卫生整洁，未防止污水外流或者废弃物向外散落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6
	对未取得食品摊贩登记卡，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和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的食品摊贩登记卡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未取得食品摊贩登记卡，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和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的食品摊贩登记卡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食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7
	对不履行市容环境卫生承包责任行为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西安市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西安市禁止乱张贴乱涂写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不履行市容环境卫生承包责任的，责令限期改正，对责任单位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8
	对封闭阳台不符合规定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阳台外挑部分未超过建筑外立面，不存在安全隐患违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封闭阳台不符合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9
	对市政公用设施损坏不及时维修、更换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不存在安全隐患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市政公用设施损坏不及时维修、更换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责令改正并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0
	对违反规定占用城市道路、立交桥、过街桥、人行地下通道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堆放物料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堆放物料面积小于1㎡，且不存在扬尘污染风险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违反规定占用城市道路、立交桥、过街桥、人行地下通道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堆放物料的，责令改正并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1
	违反规定占用城市道路、立交桥、过街桥、人行地下通道以及其他公共场所摆摊设点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未影响城市交通和市容环境卫生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五十一条第（七）项规定，责令改正并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2
	对临街的商业、饮食业、车辆清洗维修等行业的经营者店外占道经营、作业或者展示商品的行政处罚
	1.初次违反
2.未影响道路通行
3.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七条、《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临街的商业、饮食业、车辆清洗维修等行业的经营者店外占道经营、作业或者展示商品的，责令停止并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备注：本“清单”实行动态管理，一是依据法律法规修改及时调整；二是在执法过程中，如适用“清单”不合适的，及时进行调整。3.实施依据必须是法律、法规和规章。
